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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22 年“稳中求
进”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第二批的通知》

（鲁政发〔2022〕4 号）有关政策

七、加大总部经济招引力度

57. 对于 2022—2023 年度新引进的总部企业，根据产业分

类、经济贡献情况、注册资本等不同情况，省级财政给予一次性

1000 万元、500 万元、300 万元、200 万元、100 万元奖励。（牵

头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）

58. 2022—2023 年，对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 1000 万

美元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，省级财政按其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

2%的比例予以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。（牵头单位：省商

务厅、省财政厅）

59. 加快推动总部企业（机构）上市融资步伐，在山东省新

设立、新引进或在山东省注册的原有总部企业（机构），拟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，省级财政

分阶段给予每家企业总额 500 万元补助。其中，经具有批准权限

的部门或机构正式受理的，补助 200 万元；经证监会发审委或交

易所上市委审核（审议）通过的，再补助 200 万元；上市融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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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后，再补助 100 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财政

厅、省发展改革委）

60. 对 2022—2023 年度引进和培育总部企业（机构）数量、

数量增幅（基数为零除外）、经营贡献、使用外资和地方经济贡献

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位于全省前 5名的县（市、区），以省政府

名义予以通报表扬，省级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。（牵头单

位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）

61. 具备建设工程行业最高等级资质，上年度在山东省地方

经济贡献超过 5000 万元的建筑施工企业，上年度地方经济贡献超

过 5000 万元（不限地域）的勘察、设计企业及超过 1000 万元（不

限地域）的监理企业，在山东省设立的业务覆盖范围不少于 2个

省份的全资子公司，可直接申请省级审批权限内的建设工程企业

资质。支持建筑业总部企业设立省级技术中心，对于总部企业设

立的技术中心达到相应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标准且满 2年的，可

直接申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。（牵头单位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

发展改革委）

62. 对总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，纳入山东省

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、山东省优秀企业家、山东省金融高端人

才、山东省服务业专业人才评审范围。对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人

才本人及配偶子女，按照相关规定在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方面给

予便利化服务保障。（牵头单位：省科技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发展改革委；配合单位：省教育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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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卫生健康委）

63. 加快总部经济环评审批，实行并联提速审批、即来即审，

审批时限由 25 个工作日压缩到 20 个工作日。对列入《山东省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豁免管理名录（2020 年本）》的建设项目，

实行环评豁免管理。（牵头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）

64. 对于引进落地对全省和相关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具有重大

带动作用的总部项目，依法依规在政策上采取一事一议方式，实

施“一企一策”。（省发展改革委负责督导落实）


